
社区法治社会化问题探寻

———福建各级法院创建 “无讼社区”活动的实践及前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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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 要】法院主导创建 “无讼社区”的实践是中国司法的新形态。“无讼社区”的实践具有

合理性。司法推动“无讼社区”建设符合司法原理和纠纷解决原理。基层法院作为 “无讼社区”

建设主体既是应对社区法治资源短缺的需要，也是社区法治社会化和实现政治动员的需要。“无讼

社区”未来发展应分三步走，终极目标是实现社区自治，法院变主动为被动，成为“无讼社区”建

设的保障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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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学者达玛什卡从权力的组织和程序探

讨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形式的司法，指出存在科

层式司法、协作式司法、纠纷解决型司法和政

策实施型司法，这些不同形式的司法构成了司

法的多种面孔。① 近年来，福建法院创建 “无

讼社区”活动，可视为中国司法的新面孔、新

形态，亟待从理论上对这项 活 动 进 行 分 析 和

提炼。

一、创建“无讼社区”的司法实践

( 一) “无讼社区”的实践形式

福建各地法院进行了不同形式的 “无讼社

区”建设。2009 年，厦门法院在总结翔安区人

民法院建设小嶝 “无讼岛”经验的基础上，创

建了“无讼交通”、 “无讼小城镇”、 “无讼校

区”、 “无讼商圈”等; 设立了 “法律诊所”、

“好厝边会所”、 “农村家事纠纷援助中心”、

“交通调处中心”等纠纷解决平台; 建立 “社

区法官”机制，向全市各社区派驻社区法官。

南平法院创建“无讼库区”②、类型案件调解化

无讼③、“无讼林区”④、源头治理信访、帮扶企

业化讼等。龙岩法院创建 “无讼无 访 村 居”、

打造 “无讼无访景区”⑤、创建 “无讼社区”、

“未成年零犯罪社区”⑥ 等。泉州法院成立 “无

讼生态乡村”⑦、 “无讼矿区⑧、 “无讼村居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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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无讼林区”⑨ 等。莆田法院创建 “无讼一条

街”、“无讼商贸区”、“无讼校园”、 “无讼村

居”、“夜间法庭”、“无讼园区”等。

福建各级法院“无讼社区”建设一开始是

自发行为，后来变成自觉行为，自下而上发展，

自上而下推广。 “无讼社区”创建活动的着力

点是立足社区。通过信息共享、多方联动、诉

调对接、巡回审判、送法上门等各项工作机制

的建立和完善，加强源头治理，按照 “人民法

院为主推动、人民法庭具体实施、社区法官牵

线搭桥、社区调解积极跟进”的创建模式，逐

步构 建 出 “法 院、法 庭、社 区 法 官、社 区 调

解”四位一体的社区纠纷化解平台，引导社区

主体在法律规则的框架下，正当地行使权利，

和谐安宁地相处，逐步实现“小纠纷不出社区，

大纠纷不出法庭”的“无讼”环境。

( 二) “无讼社区”实践的基本经验和现实

意义

1. 基本经验。在创建 “无讼社区”过程

中，福建法院逐渐形成了多种工作模式，包括

社区法官服务站、社区会所模式、社企合一模

式、社区集约化模式、社区延伸模式等; 建立

了全国第一个 “无讼校区”瑏瑠; 健全了行业性、

专业性调 委 会瑏瑡，培 育 了 新 的 纠 纷 解 决 机 制，

如交调委、道路交通法庭等，推动了 “无讼社

区”建设向纵深发展。

第一，实践基础。2004 年，厦门法院结合

“平安厦门”建设活动，开展了送 法 进 社 区、

巡回法庭进社区和诉讼调解进社区的 “三进社

区”活动，为 “无 讼 社 区”建 设 打 下 良 好 基

础。2005 年 10 月，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制定了全

国第一个《关于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决

定》的地方性法规，从地方立法层面为 “无讼

社区”建设进行铺垫。2007 年 10 月，在翔安

区法院的主导下， “无讼社区”的雏形———

“好厝边会所”在翔安区小嶝岛正式试点运行。

2009 年，厦门法院进行了 11 个 “无讼社区”

试点，取得成功， “无讼社区”建设逐渐向全

省推广。

第二，制度保障。 “无讼社区”建设需要

完善的制度作保障。这方面的规范包括最高人

民法院制定的 《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

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》，福建省

委、省人民政府颁布的 《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

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的

《关于深入创建司法品牌，推动法院工作科学发

展的意见》等文件。

第三，官方推动。 “无讼社区”建设是在

党委政府、法院系统等官方机构推动下展开的，

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和福 建 省 委、省 政 府 的

支持。

第四，自 觉 融 入。福 建 各 级 法 院 自 觉 将

“无讼社区”建设融入和谐社会、社会管理创

新等建设中。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具备多种条件

和需要多方力量的参与。将创建 “无讼社区”

活动植入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，就是通过建立

创建活动的长效机制，如法律诊所、“阳光法律

服务站”、“农村家事纠纷援助中心”等，从而

实现法治的社会化。

2. 现实意义。“无讼社区”创建的意义在

于推进矛盾纠纷化解实现 “三个转化”，并在

实现社会管理的 “三个创新”中实现无讼的

“三大价值”。

( 1) “无讼社区”推进矛盾纠纷化解的

“三个转化”

一是通过“无讼社区”推进矛盾纠纷化解

从对抗性向协商性转化。 “无讼社区”建设是

把法院的纠纷解决功能向社会化的非诉讼纠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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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决方式转移，促成矛盾纠纷的平和解决。

二是通过“无讼社区”推进矛盾纠纷化解

从单一制向多元制转化。通过 “无讼社区”的

创建，实 现 司 法 功 能 的 社 会 化。在 “无 讼 社

区”建设中，形成了以法院主导，依托街道、

社区等多种渠道，以司法调解、行政调解、人

民调解、行业调解、司法确认等多种手段，通

过专题讲座、法制宣传、法律诊所、巡回审判

等多种方式来解决社会矛盾纠纷，将相当一部

分社会矛盾交由社会力量解决，同时实现化解

矛盾的 方 法 从 “单 一 机 制”向 “多 元 机 制”

转化。

三是通过“无讼社区”推进矛盾纠纷化解

从个案处理向源头治理转化。 “无讼社区”建

设让法院超越以诉讼为中心的传统导向，开始

积极引导社会创建和谐的纠纷解决文化。法院

依托“无讼社区”建设，通过延伸司法服务触

角，有效整合社区等社会基层自治组织和行业

协会等社会资源和力量，调控社会秩序、修复

社会裂痕，将矛盾化解在诉讼前、诉讼外，促

进各类矛盾的源头治理，形成司法部门与社会

各界齐抓共管的社会管理创新模式。

( 2) “无讼社区”实现社会管理的 “三个

创新”，体现了无讼的“三大价值”

一是为化解社会矛盾提供了新的经验，体

现了无讼的和谐价值。 “无讼社区”创建活动

通过促使当事人在自愿、合法的基础上达成调

解协议，消除不和谐的因素滋生，将矛盾纠纷

消弭在诉前，最大限度地增 加 了 社 会 的 和 谐

因素。

二是为社会管理创新探索了新的方式，体

现了无讼的法治价值。 “无讼社区”建设在这

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，一方面以加强和创新社

会管理为切入点，通过引导街道社区完善管理

制度，社区法官参与基层社会管理，及时回应

群众对司法的新期待; 另一方面，通过 “无讼

社区”平台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、解决在诉

讼外，并进行法律解释宣传、社情民意收集，

化解法与道德习惯的冲突，使法律根植于人们

心中，培育居民自觉和普遍遵守规则的法治素

养，为社会主义法治建立完善奠定坚实的基础。

三是为弘扬传统法律文化提供新的载体，

体现了无 讼 的 人 文 价 值。法 院 通 过 “无 讼 社

区”创建，将传统的“无讼”理念与现代 “社

区”概念相结合，倡导社区主体摒弃紧张激烈

的对抗式纠纷解决模式，而是采用协商式、可

恢复性的纠纷解决方式，关注双方当事人之间

关系的修复，体现了法的人文关怀。

二、创建“无讼社区”的法理分析

( 一) “无讼社区”的内涵和特点

1. “无讼社区”的内涵。 “无讼社区”是

“社区”概念的引申义，是指社区存在的一种

状态或一种形式。即在社区自治和司法引导功

能作用下的社区组织存在模式，是动态司法和

静态组织相互融合的存在形式，是当前社会管

理创新的一种具体方式。其主要特征和实现的

目标是尽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，最大

限度地发挥社区组织管理协调职能，在功能效

应上实现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互动。在社区民

事纠纷、可以和解的轻微的刑事案件以及行政

管理矛盾纠纷的处置上，达到 “小纠纷不出社

区、大纠纷不出法庭”的一种状态。 “无讼社

区”的实质是延伸司法职能，法院变被动为主

动，司法承担社会责任，创新纠纷解决机制，

努力推动社区化讼、少讼乃至无讼，最终实现

社会和谐。

2. “无讼社区”的特点。 “无论社区”的

特点主要有:

( 1) 群体性。这是城镇社区和一些城乡结

合部聚集区的基本属性。以一定社会关系为基

础组织起来进行共同生产生活的群体是构成

“无讼社区”的首要因素，其中人口数量的多

少、密度的大小、素质的高低、文化氛围浓郁

等成为“无讼社区”构建的基础因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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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2) 区域性。即有一定范围的地域空间，

这是城镇社区和一些 “城中村”城乡结合部的

外在形式。社区的地域要素是社区各种地理条

件的综合，是社区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自然条件。

社区的地域要素不仅凸显出一个城市的地域文

化特征，而且影响社区组织为社区成员提供活

动场所的情况。能否做好生产、生活服务以及

部分资源分配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和谐社区

的构建和发展。

( 3) 功能多样性。社区必须具有协调、引

导、教育、矫正、调处等多样性、综合性的服

务管理功能。由于社区是人们参与社会生活的

基本场所，人们“吃住行娱购”等起居生活和

家长里短琐事矛盾纠纷依附于一定的社区服务

管理组织机构和社区服务设施的解决，尤其是

对于经法院判决非监禁刑的一些特殊社会群体

和青少年的教育、感化、矫治成为新形势下城

市社区的主要职能。所以，具有一定规模的多

样性的服务管理调处功能成为构建 “无讼社

区”的重要内容。

( 4) 社区文化的复合性。社区文化成为城

市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 的 重 要 元 素。而

“无 讼 社 区”的 “无 讼”性 体 现 在，必 须 把

“礼法结合，以礼为主”这一儒家文化作为社区

文化主调，这是“无讼社区”个性特征。从文

化的角度分析， “无讼社区”理念是以传统社

会的“和合”思想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 “无

讼”理念为基础，传承儒家思想的内在精神，

而且这种文化传承又以一座城市的地域文化为

基因。这种极具特色的复合型的社区文化，是

社区居民在长期出入相友、守望相助的共同聚

集生活中，在儒家“和合”文化熏陶和城市地

域文化浸润下积淀形成，成为彼此社区相对独

立、相互区别的一个主要标识。这种自我管理

自我调节自我完善的 “无讼”社区理念和文化

成为“无讼社区”群体认同感、归属感和社区

凝聚力、影响力的重要基础。

( 5) 机制的完善性和组织的规模性。派出

所、司法所、居委会、人民调解等设置完善、

功能健全的社区基层组织是 “无讼社区”的基

础。社区是一个有组织、有秩序、功能运行健

全的实体。每个社区都要有相对独立的组织机

构，来管理社区的公共事务，调解人际关系和

民间纠纷，维护社区的共同利益，保证社区生

活正常进行。而“无讼社区”为了消除由于工

作交叉、边际不明等而出现的解纷功能失灵的

弊端，确保社区实现 “无讼”状态，在机制完

善和组织规模上更加强化社区组织的复合功能

作用。这就需要在社会管理创新探索中，通过

“1 + N 社区组织”工作机制构建，把这些组织

协调并联系起来，发挥好化解矛盾纠纷的 “1 +

N”整合功能作用。这不仅是构建 “无讼社区”

的目的，而且也是实现社区 “无讼”的 重 要

保障。

由此看来， “无讼社区”概念具有复合性

内涵，不仅是一种社区模式的创新，而且是社

区发展变化的一种状态，更是一种集 “预防、

化解、处置、实现”于一体的社区管理服务机

制和功能的动态变化过程。

( 二) “无讼社区”实践的合理性

1. “无讼 社 区”是 对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的 扬

弃。中国传统社会是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而形

成的熟人社会。长期以来，无讼文化已被揉合

到我国政治、哲学、宗教、伦理、道德、民俗

以及民族心理素质中，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财

富、处事习惯以及化解纠纷、息事宁人、和睦

相处的美德。福建“无讼社区”建设正是深度

挖掘了这一传统文化，有效发扬了国民的 “和

为贵”的精神美德。

此外，福建各级法院开展 “无讼社区”建

设，既对群众进行了法制宣传和教育，又积极

指导社区化解纠纷，是 “官民合作”纠纷解决

方式的体现，达到了“官批民调”之功效。

2. “无 讼 社 区”得 到 了 当 事 人 的 认 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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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无讼社区”建设的正当性来源集中体现为以

下几方面:

一是 “无 讼 社 区”的 构 建 以 当 事 人 为 中

心。 “无讼社区”建设通过社区法官、社区调

解员引导当事人合意解决纠纷，实质上是由当

事人自主解决纠纷，并没有损害当事人的主体

地位。另外， “无讼社区”建设不仅没有剥夺

当事人的诉权，而且赋予了当事人更多的程序

选择权。

二是“无讼社区”的构建有助于减少当事

人纠纷解决的成本。诉讼意味着各种有形和无

形成本的投入。 “无讼社区”建设将纠纷化解

在诉前，化解在社区，让纠纷通过非讼方式就

地、就近解决，大大降低了当事人解决纠纷的

成本。

三是“无讼社区”有利于修复争议双方的

关系，促 进 社 会 和 谐。通 过 “无 讼 社 区”建

设，法院得以整合社会资源，指导人民调解和

巡回审判工作，延伸司法服务功能，教育和引

导公民在法律规则的框架下，正当地行使权利，

和谐安宁地相处，从而提高社区自治能力，实

现社区无讼。即使纠纷诉诸法庭，也可以有效

避免诉讼程序的对抗性，促进当事人双方互谅

互让和友好合作，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修复当事

人之间的关系，维护长远利益。

3. “无讼社区”符合社区共同体的需要。

社区居民由于长期居住，不仅成为生活共同体，

而且是利益共同体，更是精神共同体。社区纠

纷直接关系到社区的安全与秩序，关系到社区

共同体的构建。法院整合社区资源化解纠纷，

培养社区自我化解纠纷的能力，构成了社区、

社区共同体建设的重要部分，促使社区共同体

生活安定，精神愉悦。

( 三) 司 法 推 动 “无 讼 社 区”建 设 的 正

当性

1. 司法原理。一是司法层级功能分化瑏瑢。

司法是由多级法院组成的金字塔型体系，越往

上的法院其功能以解释法律、形成政策为主，

越往下的法院其功能以解决纠纷为主。在我国，

实行四级法院两审终审制，3000 多个基层人民

法院处在最底层，承担着解决绝大部分民事纠

纷的繁重 任 务。福 建 各 级 法 院 开 展 “无 讼 社

区”建设，其主力军是基层法院，具体实施者

为派出法庭法官。基层法院及其派出法庭作为

“无讼社区”建设的主体和实施者，力求小纠

纷不出社区，大纠纷不出法庭，着力化解纠纷

矛盾，并没有偏离基层司法 解 决 纠 纷 的 功 能

定位。

二是司法繁简分流。各国根据案件的类型、

繁简的不同，设置了不同的司法机制，如审判

程序上有小额程序、简易程序、普通程序之分，

法庭设置上有家事裁判法庭、少年法庭等之分，

陪审制上有大陪审团、小陪审团之分。我国由

于立法过于粗疏，尚未形成繁简分流的司法机

制。福建的一些基层法院在 “无讼社区”活动

中，设立社区法官，积极化解社区中被称之为

“鸡毛蒜皮”的小事; 设立道路交通法庭，对

交通事故赔偿纠纷实行一站式服务。这些做法

都是基层法院探索繁简分流的司法机制的有益

尝试。

2. 纠纷解决原理。司法推动 “无讼社区”

建设符合纠纷解决的基本原理。

第一，纠纷解决原理主张缓解诉讼的刚性，

克服诉讼 迟 延 和 诉 讼 成 本 高 昂，消 除 讼 累瑏瑣。

“无讼社区”建设是司法主动延伸审判职能，

为当事人减轻诉讼负担的集中体现。同时，“无

讼社区”也体现了基层司法的目标，即及时解

决纠纷，将纠纷化解在诉讼之前、诉讼之外，

实现社区少讼乃至无讼，促进社会和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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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，纠纷解决机制发生原理。从纠纷解

决机制发生原理看，存在司法发展模式、行政

发展模式、立法发展模式、社会发展模式四种

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。当前，我国非诉讼纠纷

解决机制的发展，由于政府缺位、社会力量乏

力、立法引导不足等问题，导致发展停滞不前，

司法发展模式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式。

第三，纠纷解决机制运作原理。纠纷解决

机制在实际运作中，呈现出乡土性、地方性、

非正式性等特征。 “无讼社区”建设在一定程

度上契合了纠纷解决机制的运作原理，其中原

因有两方面。一是“无讼社区”的实施者基层

法院及派出法庭运行的乡土性、非正式性。基

层法院及派出法庭处于司法权的末梢，与民众

的日常生活联系密切，其运行方式应当有别于

正式司法; 二是社区纠纷包括问题型纠纷和案

件型纠纷瑏瑤。案 件 型 纠 纷 涉 及 权 利 义 务 关 系，

可以通过正式司法解决; 但问题型纠纷则涉及

不满、抱怨、偏激等心理问题，难以通过正式

司法解决，法官更多地是在扮演心理治疗者的

角色，而不是非黑即白的裁判者。

第四，纠纷解决机制衔接原理。它要求多

元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相互衔接、互相支持，实

现纠纷解决的体系化。 “无讼社区”建设，在

推动 ADＲ 发展的同时，也力求司法与 ADＲ 的

衔接，如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工作、对

调解员进行培训、对达成的调解协议进行司法

确认、委托调解瑏瑥、以及实现消费纠纷的诉调

对接等。

3. 实践操作。福建各级法院开展 “无讼社

区”建设，具体做法包括以下四个方面: 第一，

司法的运作。这是根据民情的需要，对司法的

正式运作进行适度变通，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将

法庭放到社区，进行巡回审判。第二，建立纠

纷解决平台。如“好厝边会所”、“商圈法律服

务站”、“阳光法律服务站”、“司法馆家”等，

这些机制都是在法院帮助下成立的。第三，指

导调解，诉调对接。法院对调解员进行培训，

与人民调解委员会、医调委等调解机制对接，

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。第四，参与非讼活

动。社区法官走进社区，开展法律咨询，进行

法律宣传，参与、协助社区调解，参与综合治

理，这些是审判职能的延伸，不妨称之为 “非

讼活动”。

司法的乡土运作和建立纠纷解决平台，可

以从司法原理和纠纷解决原理得到解释; 指导

民间调解，宣传法律知识，引导诉调对接，这

些活动与国家的司法政策是相符的，其依据就

是最高人民法院 《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

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》、《关

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》等。

台湾地区法院也有此种做法。由 “司法院”制

定的《法院便民礼民实施要点》第 30 点规定:

“法院应主动利用各种机会，或藉由传播媒体，

加强宣导法律常识，并不定期接待民众参观法

院，教育民众法治观念。”因此，法院从事上述

活动是有法理依据和法律依据的，具有正当性。

( 四) 基层法院作为 “无讼社区”建设主

体的正当性

1. 应对社区法治资源短缺的需要。现代社

区基于地缘产生，是一种地缘共同体。共同体

存在 “默认一致”，即共同体之间共同的、有

约束力的 思 想 信 念瑏瑦。现 代 社 会 学 理 论 认 为，

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社会，社区是陌生人社会中

的共同体。如此判断，从中国社区来看，则显

得过于简单，因为它没有看到中国城市社区的

复杂性。在我国，生活于城市社区的人并不分

享共同的信念，行为模式差异较大，社区居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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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乏联系的纽带。因此，城市社区尽管存在聚

集群体，却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机制和化

解纠纷的有效途径。这突出体现为两项缺失:

一是规范体系的缺失。尽管存在国家法，但法

律规范社会化不足，社区居民并没有内化于心，

关于法的共同意识是缺失的，而与此同时，法

以外的规范 ( 道德、礼仪、习惯等) 随社会的

急剧变化而消解、异化，并因人而异，社区居

民在规范上缺乏重叠共识。二是纠纷解决机构

的缺失。尽管社区存在居委会和人民调解委员，

但人员素质制约了这些组织功能的发挥。首先，

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社会自治组织形式，居委会

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力量上都无法承担起和谐社

会创建所赋予的法治任务，无法实现凝聚共识

的治理使命。据统计，2010 年中国社区居委会

为 87057 个，社区居委会成员 43. 9 万人瑏瑧。在

43. 9 万人中，拥有职业资格的助理社会工作师

及社会工作师的人数仅有 6717 人，大学专科以

上文凭者为 150738 人，仅占社区居委会成员总

数的 34. 3%瑏瑨。对比中国庞大的人口，社区居

委会无论在人员数量还是素质上，都无法在常

规的社区工作之外向社区民众提供法治资源。

其次，人民调解出现失灵的现象。根据统计，

2006 年至 2010 年，人民调解委员会及调解人员

均呈减少趋势，2010 年 81. 81 万个人民调解委

员会仅有专职司法助理员 72698 人，调解人员

466. 90 万人，仅调解民间纠纷 841. 84 万件，平

均每位调解人员一年仅调解纠纷 1. 803 件。

人民调解工作基本情况统计 ( 2006 － 2010)

项 目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

专职司法助理员 ( 人) 62573 60824 74147 72704 72698

人民调解委员会 ( 万个) 84. 3 83. 66 82. 74 82. 37 81. 81

调解人员 ( 万人) 498. 19 486. 87 479. 29 493. 89 466. 90

调解民间纠纷 ( 万件) 462. 80 480. 02 498. 14 579. 73 841. 84

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，人民调解委员会

的调解技能还无法达到专业化的要求，导致调

解权威的缺失和调解效能的不足。

纠纷解决机构的缺失与规范体系的缺失互

为因果，纠纷解决机构的缺失导致规范无法形

成与传播，规范的缺失加剧共同行动、形成共

识的难度，由此造成社区法治资源的缺失。因

此，基层法院参与社区管理有强烈的现实需求，

这正 是 基 层 法 院 开 展 “无 讼 社 区”建 设 的

根据。

2. 推动社区法治社会化的需要。法律规则

需要经过系统学习和专门训练才能掌握和运用，

实践中，法律规则和社区居民生活之间常常存

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。对于身处司法权最末端

的基层法院尤其是派出法庭而言，它们联系社

区居民日常生活最紧密，社区法官也更加熟悉

社区“地方性知识”，能够以 “地方性知识”

包装法律专业知识，教化社区居民，实现法律

的社会化，并体现司法的亲近性。因此，基层

司法有必要分出一大部分资源用于对社区的教

育与沟通，并利用各种机会去改变社区居民对

法律的刻板印象，使守法成为社区居民的一种

生活方式，从而有利于实现社区法治社会化。

3. 实现政治动员的需要。我国基层法院与

人们生活最密切，是执政党路线、方针最直接

的实施者。将执政党的政治期待有效传达到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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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居民，是基层法院义不容辞的责任。

在实现社区法治社会化的过程中，基层法

院有其独特的优势。首先，法院有足够的动力。

法院通过司法职能前移，将纠纷化解在萌芽状

态，从而避免当事人卷入诉讼。而诉讼通过判

决结案，未必能够实现案结事了，甚至还可能

引发涉诉信访。其次，基层法院的工作人员是

接受过系统法律训练并熟悉社区民情的专业人

员，能够为社区法治社会化提供强有力的保障。

第三，相较于社区和居委会工作人员，居民对

作为“国家人”的基层法院工作人员有较高程

度的信赖。

“无讼社区”建设体现了对基层司法和民

众执行司法政策的双重动员。一方面，“无讼社

区”激活了基层法院的主动性，司法职能前移，

深入社区，了解纠纷发生的社会背景，从源头

化解纠纷，在化解纠纷过程中，和风细雨式地

执行了司法政策; 另一方面， “无讼社区”唤

醒了民众和为贵的精神，在有效化解纠纷的基

础上，培育了民众对司法的信赖，增强了对司

法政策的心理认同以及对执政者的认同。

三、创建“无讼社区”的发展方向

“无讼社区”建设的终极目标则是实现社

区自 治，法 院 变 主 动 为 被 动，成 为 “无 讼 社

区”建设的保障者。因此， “无讼社区”建设

的未来走向大体分为以下三阶段。

( 一) 人民法院为推动者，推动非诉讼纠

纷解决机制的发展

1. 法官参与、指导社区调解工作，提高社

区解决纠纷能力。法官进驻社区提供法律咨询

或直接提前介入纠纷调解，已在当前 “无讼社

区”创建中广泛开展。进一步地，法院通过对

社区、行业调解员等进行常态化的培训、指导，

变“授之以鱼”为 “授之以渔”，持续提高其

诉讼外化解纠纷的能力; 同时，法院还为民间

组织、行业协会、社区自治组织、政府行政部

门所进行的纠纷化解工作提供指导和帮助。

2. 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提供司法确认，提高

非诉讼纠纷解决的执行力。 《人民调解法》和

《民事诉讼法》规定的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

有利于避免纠纷的反复。司法机关通过审查调

解协议，对其中符合规定的调解协议予以确认

并形成法律文书，由此赋予调解协议制执行力，

确保非诉讼纠纷解决成果的最终落实，起到了

鼓励非诉讼纠纷解决发展的作用。与此同时，

司法机关通过司法确认对非诉讼纠纷解决进行

监督、指导，通过对优质解决成果的肯定和不

当协议的纠正，引导非诉讼纠纷解决组织提高

纠纷解决的质量。

3. 整合社会纠纷解决资源，促进更多非诉

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。除了发展社区人民调

解以外，法院还将充分挖掘社会资源，包括民

间组织、行业协会或政府部门等，以正在开展

的“大调解”活动为契机，建立起更多的非诉

讼纠纷解决机制，以 “无讼社区”为基点进行

延伸，因地制宜拓展 “无讼社区”的内涵和外

延。它们解决的纠纷不再限于狭义 “社区”内

的纠纷，实现了纠纷解决内容的多样化与类型

化; 纠纷解决的主体也不再限于社区人民调解，

实现了纠纷解决主体的本土化与多元化。

4. 辅导非诉讼纠纷解决组织制定规则，提

高非诉讼纠纷解决的规范性。不同纠纷解决主

体解决各自领域内某一类型的纠纷，往往具有

一定优势。辅导非诉讼纠纷解决主体对其处理

的某一领域的纠纷制定规则，一方面可使非诉

讼纠纷解决组织的纠纷处理在实体和程序上有

“法”可依，实现非诉讼纠纷解决 的 规 范 化;

另一方面，这些组织制定的规范可对国家立法

及政府规章未能覆盖的法律漏洞进行填补，形

成软法与硬法的结合，以软法所具有的创制方

式与制度安排的弹性、实施方式的非国家强制

性、实现法律效力的非司法中心主义等优势弥

补硬法普适性、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带来的个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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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适应性、僵化性以及滞后性的缺陷瑏瑩，实现

软法与硬法在法律功能上的优势互补，在一定

条件下还可实现法律规范上的相互转化瑐瑠。将

前述软法规范纳入司法机关案件审理的考量范

围，既为法官审理案件提供了参考标准，同时

也对非诉讼纠纷解决起到了鼓励与肯定的作用。

( 二) 人民法院为引导者，引导多元纠纷

解决机制的建立

1. 完善审前程序。通过建立当事人诉权的

保障机制和案件分流的程序机制，使得来到法

院的纠纷并不单指向审理判决，而是被有序地

引向适当的纠纷解决途径。人民法院形成一个

纠纷解决中心，以完善的审前程序保证当事人

对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自由，保证当事人对纠

纷解决成本的充分了解，保证当事人从选择非

诉讼解决方式中获得实益。在此基础上，通过

长期的审前程序运作引导社区建立起纠纷解决

的导向机制，即将纠纷解决中心前移至社区，

由社区来引导社区居民在遇到纠纷时对解纷机

制进行选择。

2. 建立非诉讼纠纷解决选择和衔接规则。

可以采用运作较为成熟的仲裁机制为样本，建

立起更多的非诉讼纠纷解决与诉讼、非诉讼纠

纷解决之间的选择和衔接规则，使多元的非诉

讼纠纷解决机制各司其职，网络化运作。

3. 规范非诉讼纠纷解决组织的管理。从组

织设立的标准、程序、责任制度到人员配置、

资质、培训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规范，一方面

规范非诉讼纠纷解决组织的设立和运作，另一

方面使得社会根据规范自发地生成非诉讼纠纷

解决组织。

( 三) 人民法院为保障者，为社区治理模

式的演进提供助力与保障

在“无讼社区”创建过程中，司法机关推

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发展并引导多元纠纷解

决机制建立，为社区治理模式的演进提供了重

要的助力。具体表现如下:

1. 保障社区多元主体共治。解决纠纷主体

的多元化，实际上也就实现了社区治理主体的

多元化，实现了社区由政府管理模式向政府主

导、公共参与的混合治理模式，维护社区自身

治理供给与社区外部治理供给的平衡，促进社

区由线性 治 理 发 展 为 网 络 化 治 理，并 让 “无

讼”内化为社区居民的诉讼观和法律意识，助

力社区再造，重塑社区共同体形象; 让社区成

为具有较强自愈能力的社会单位，发挥其作用，

与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———司法审判相

辅相成，共同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发展。

人民法院作为推动者、引导者，最终也将长久

地为这种建立起来的多元共治提供司法保障。

2. 保障公民参与。在 “无讼社区”中，每

个公民都可以是纠纷调处者，而不仅是纠纷当

事人，由此增加了公民体验司法的经验，从而

提高了公民参与社区活动的热情。

3. 营造 “无讼”舆论氛围。法院通过平

面、网络等媒体进行常态化的宣传，势必引起

民众对于这一新事物的更多关注，并最终得到

他们的认可和肯定。

4. 再造社区共同体形 象。通 过 “无 讼 社

区”的长期创建，营造 “无讼”舆论氛围，将

矛盾纠纷经过适当的非诉讼化解或最终进入司

法程序得以消解。这对社区共同体的维护具有

重要的现实意义。一方面，修复社区情感裂痕，

并使社区具有较强的自愈能力，再造社区共同

体的形象; 另一方面，重塑社区居民作为共同

体一员的主体意识，自觉维护社区稳定，以社

区的稳定保障社会的稳定。

( 责任编辑: 许小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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